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牛文县 刘
峰 ) 男子李某因发现徐某与
蔡某有染，便向其两人索要20
万元。不料此举却给自己招来
了杀身之祸。8月30日，徐某儿
子得知此事后，雇凶将李某杀
害。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8月31日中午，柳行派出所
接到一妇女报警称，自己的丈
夫李某于8月30日凌晨3点，驾
驶大货车从黄岛回济宁后，在
柳行立交桥下车后便失去了联
系。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发现
李某回程途中，一辆白色轿车
一直尾随。民警随即锁定该车
主徐某某。民警调查发现，李某
与徐某同时与女子蔡某有不正
当关系。李某曾将两人捉奸在
床，将徐某暴打一顿还向两人
索要20万元。徐某某花3万元雇
辽宁籍男子孙某和王某将李某
杀掉。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

父亲偷情遭勒索

儿子替父杀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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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 ) 一 保 安 到
ATM机取款时发现有张
信用卡，竟分 7 次取走
1 . 3万元现金，之后又将
1万元转至自己银行卡
中。本以为自己的行为无
人发现，但一旁的监控却
将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
了下来。近日，任城区法
院判决其犯信用卡诈骗
罪，获刑1年6个月，并处
罚金3万元。

2014年11月7日，王
女 士 持 信 用 卡 到 一 处
ATM机取款后，将该卡
遗忘在ATM机上。由于
信用卡处于取款状态，未
退出交易。随后进入的赵
某发现未退出的信用卡
后，随即分 7 次取走了
13000元现金，几分钟后
又用该卡转账10000元至
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

2014年11月24日，王
女士发现其银行卡丢失
后，立即到银行查询，发
现卡内少了23000元。王
女士于当日9时21分向公
安机关报案，济宁市公安
局任城区分局于当日决
定立案侦查，经调取案发
现场监控录像，确定赵某
有作案嫌疑。11月28日，
赵某归案后拒不承认犯
罪事实，不同意退还王女

士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
另查明，今年1月16日，赵
某家人已替其退还23000
元，公安机关已发还给王
女士。

赵某称，自己在王女
士工作的单位做保安，常
代他人取款、转款。案发
当天他受王女士委托代
为取款，将取出的13000
元现金交予王女士，同
时，从王女士银行卡里
转账10000元至自己的
银行卡里，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

任城区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赵某发现王女
士遗忘在ATM机上的信
用卡后，冒用他人信用
卡，套取现金13000元，转
账10000元，数额较大，已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公诉
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经
查实，案发前两人并不相
识，赵某亦称是取款时相
识，其辩解王女士将密码
告诉其并委托其代为取
款，与常理相悖。且取款
现场监控录像证实被害
人与被告人系先后进入
ATM机取款，并非同时
进入。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相关条文规
定，判决赵某犯信用卡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
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取取款款机机内内有有张张卡卡，，他他盗盗取取22 .. 33万万
男子见财起意获刑1年半，并处罚金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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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续
新国介绍，我国刑法明确将冒用他人
信用卡取钱列入信用卡诈骗罪，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
并在自动柜员机(ATM)上使用的行
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
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
(ATM)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
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
行用卡”的轻刑，构成犯罪的，以信用
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现有定罪量刑标准为，冒用他人

信用卡取钱超过5000元(含5000元)就
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犯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
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续新国说，随着信用卡的广
泛使用，私自激活他人信用卡取款、
捡拾信用卡盗刷、恶意透支信用卡等
行为也有了明显增加。在此，也提醒
广大市民，在捡拾到他人信用卡后应
积极归还失主，切勿盗刷他人钱款。

本报记者 姬生辉

盗取超5000元构成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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